附件1：

海原县农业农村局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工作计划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市、县关于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随机抽查制度机制，规范行政监督检查、行政执法行为，优化我县农业农村发展环境，根据《海原县2023年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制定本抽查计划。

抽查时间及比例和频次

以冬季备耕、春耕、各类农产品收获、上市时间为重要节点，开展随机抽查，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根据本部门本行业监管对象情况和农业生产或农资经营特点确定，以不影响公正与效率为前提，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工作力度，又要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对投诉举报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的市场主体，加大随机抽查力度，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为避免同时间段重复检查，可结合实际联合开展检查。
检查流程

农业农村局“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任务由局法治办公室牵头，相关行业管理机构负责，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宁夏http://172.28.128.138:8081/ssxt_nx/，以下简称“监管平台”）上建立任务，抽取监督抽查对象及抽查人员，并形成“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任务单，监督检查人员向检查对象出示监督检查任务单及相关文件后开始检查，检查全过程必须进行视音频及文字记录，检查后由检查人员在3个工作日内用个人执法证号登录监管平台，录入检查结果并提交公示。法治办公室将检查任务资料进行分类归档。

三、抽查内容及实施要求

（一）动物防疫监督检查

1.抽查对象

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经营动物和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

2.抽查内容

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等活动中的动物防疫情况。

3.抽查比例和频次

（1）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

抽查比例为全不低于5%，每年不少于6次，平均每2个月不少于1次。

（2）动物屠宰加工场所

抽查比例为100%，每年12次，每月1次。

（3）动物隔离场所

抽查比例为100%，每年不少于6次，平均每2个月不少于1次。

（4）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

抽查比例为100%，每年12次，平均每月1次。

（5）经营动物和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包括专门经营动物的集贸市场、兼营动物和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

抽查比例为不低于50%，每年6次，平均每2个月不少于1次。

4.牵头单位

动物卫生监督所

（二）生猪屠宰活动监督管理

1.抽查对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

2.抽查内容

生猪屠宰活动。

3.抽查比例和频次

抽查比例为100%。每年按照风险评估等级制定检查频次且不低于2次。

4.牵头单位

动物卫生监督所

（三）饲料、饲料添加剂监督检查

1.抽查对象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经营者。

2.抽查内容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质量安全。

3.抽查比例和频次

生产企业抽查比例为100%。经营单位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本辖区监管对象情况及其生产经营特点合理确定。

4.牵头单位

动物卫生监督所

（四）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1.抽查对象

生鲜乳收购站、生鲜乳运输车。

2.抽查内容

生鲜乳质量安全。

3.抽查比例和频次

抽查比例为100%。

抽查频次根据本辖区监管对象情况及其生产经营特点合理确定。

4.牵头单位

动物卫生监督所

（五）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监督检查

1.抽查对象

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2.抽查内容

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

3.抽查比例和频次

抽查比例为100%，抽查频次至少2次，每半年至少1次。从事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实验室（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每半年至少检查1次；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为重点抽查对象。

4.牵头单位

畜牧产业发展中心

（六）饲料、饲料添加剂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监督检查

1.抽查对象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

2.抽查内容

饲料、饲料添加剂企业生产许可条件。

3.抽查比例和频次

抽查比例不低于15%。

抽查频次根据本辖区监管对象情况及其生产经营特点合理确定。

4.牵头单位

动物卫生监督所

（七）兽药监督检查

1.抽查对象

兽药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

2.抽查内容

兽药质量安全等。

3.抽查比例和频次

兽药经营企业抽查比例不低于50%。

抽查频次根据本辖区监管对象情况及其生产经营特点合理确定。

4.牵头单位

动物卫生监督所

（八）农药监督检查

1.抽查对象

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

2.抽查内容

农药质量安全等。

3.抽查比例和频次

抽查比例为30%，且不低于4次。

4.牵头单位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九）肥料监督检查

1.抽查对象

肥料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

2.抽查内容

肥料质量安全等。

3.抽查比例和频次

抽查比例为10%，且不低于2次。

4.牵头单位

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可与市场监督局进行跨部门联合检查)

（十）农作物种子质量和生产经营活动监督管理

1.抽查对象

农作物种子生产者、经营者

2.抽查标准和要点

农作物种子质量和生产经营活动。

3.抽查比例和频次

抽查比例为30%，且不低于4次。

4.牵头单位

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十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1.抽查对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

2.抽查内容

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3.抽查比例和频次

抽查比例为30%，且不低于4次。

4.牵头单位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十二）种畜禽生产经营活动和种畜禽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1.抽查对象

种畜禽生产经营单位

2.抽查内容

种畜禽生产经营“三证”、品种、来源及养殖档案。

3.抽查比例和频次

抽查比例为5%，且不低于2次。

4.牵头单位

动物卫生监督所

（十三）农业机械安全监督检查

1.抽查对象

农业机械及其操作（驾驶）人员

2.抽查内容

对农业机械作业或转移安全。

3.抽查比例和频次

抽查比例为5%，且不低于2次。

4.牵头单位

农业机械管理站

（十四）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检查

1.抽查对象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加工、经营或者进口的单位和个人

2.抽查内容

转基因生物安全。

3.抽查比例和频次

抽查比例为5%，且不低于2次。

4.牵头单位

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十五）食用菌菌种质量和生产经营活动监督检查

1.抽查对象

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企业

2.抽查内容

食用菌菌种质量和生产经营活动。

3.抽查比例和频次

抽查比例为5%，且不低于2次。

4.牵头单位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十六）对被投诉、举报的，随时组织检查

